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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龙山区寿山镇福山村村委会西南侧有一个“福
阳机动车回收报废有限公司”，负责人叫王某，公司
规模达六七千平方米。此前，中央环保督察时责令
整改。今年春节之后，该公司陆续开展报废车辆工
作，报废车辆噪声大、气味难闻、报废机油和重金属
等污染土地。

开发区三海尚城B区 6号、7号楼中间的小广场
旁边的人工水池上漂浮生活垃圾，影响周围环境。

龙山区市第十九中学后院有一长 50多米宽 20
多米的水泡，用蓝色铁板围挡，水面上飘着生活垃
圾，影响周围环境。

西安区阳光新城A区 12号楼和 13号楼中间的
临街门市“煎牛肉”饭店的排烟管道设置在后侧的
小区内，油烟直接排放到小区里，影响周边环境。

龙山区南康街冶金建材楼 5号楼（第十九中学
东大墙外），常年堆放很多生活垃圾无人清理，污染
环境。

开发区红枫潭大酒店后侧原兴国砖厂院内搅
拌站生产过程中浮尘污染周围环境。

举报人于 4月 17日来信反映有某施工单位在
东辽河施工现场（6、7、8 标段）两岸随意采砂、洗
砂，通过洗砂卖掉 2万立方泥砂，破坏生态环境。

经现场核查，未发现有洗砂现象，反映人对此
结果不满意，希望调查之前通过洗砂卖掉的 2万立
方泥砂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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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不属实。
2020年 4月 28日，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现场调查，群众举报的“福阳机动车回收报废有限公司”实为辽源市福阳汽车报

废有限公司，位于龙山区寿山镇福山村村委会西南侧，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于 2019年 9月份建成，厂区面积约 10000平
方米，生产车间面积约 300平方米，从事汽车拆解经营，同吉林省瑞丰固废再生资源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签有危废处理协议，环
保手续齐全。

该公司自 2019年 9月建成至今一直未生产。厂区、车间地面均已硬覆盖，厂房内有扒胎机、铲车、叉车各 1台，拆解平台
1个，建有危废储存间 7个，均采取防渗漏措施。未发现有报废机油和重金属等污染土地现象，未闻到难闻气味。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0日，经开发区管委会现场调查，发现开发区三海尚城B区 6号、7号楼中间的小广场旁边的人工水池上漂浮

少量生活垃圾。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6日，经辽源市住建局现场调查，该地块是 2016年市招商引资农合世家商业综合体项目，由于基础施工过程

中，在开挖基坑阶段出现大量地下水，导致工程无法进行，形成现在的水泡。水面漂浮生活垃圾主要由利园小区及早市业户
倾倒。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5日，经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调查，“煎牛肉”实为“辽源市西安区牛牛烤肉阳光新城店”，油烟净

化器工作状态正常，排烟管道存在 3处漏点，造成油烟外溢。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6日，经辽源市龙山区住建局现场调查，该处存在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6日，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现场调查，举报的“搅拌站”实为辽源市宏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于 2020年初停

产至今，现场物料堆已用遮尘网严密遮盖，因未按时采取洒水降尘措施，产生扬尘污染问题。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19日、4月 26日，经辽源市水利局两次现场调查，来信反映的“6、7、8标段”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砌筑浆砌石

挡土墙、堤防填筑、护坡及河道清淤疏浚。施工过程中河道清淤疏浚是项目批复的建设内容之一，属于正常的施工作业程
序，现场均未发现有随意采砂、洗砂现象。

2019年 9月接到群众举报，在城市防洪工程施工过程中，负责清淤的施工人员鞠某涉嫌盗采、售卖辽源市逸德山庄南侧
东辽河内（6标段）河砂，辽源市公安局东吉分局于 2019年 10月 5日立案侦查，案件现已侦查终结，已移送龙山区人民检察院
起诉，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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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将对辽源市福阳汽车报废有限公
司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发现违法行为，依法查
处。

2020年 4月 21日，开发区管委会组织辖区环卫部门
与物业对水池进行了彻底清理。下一步，兴阳社区将加
强巡查，发现类似问题及时处理。

2020年 4月 27日，辽源市住建局安排相关部门对水
面的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目前，水面已无生活垃圾。
同时，通知龙山区对利园小区垃圾清理工作及早市垃圾
清理工作进行监管，避免以后再次出现垃圾倾倒现象。
下一步，将对该地块进行重新规划。

2020年 4月 26日，“辽源市西安区牛牛烤肉阳光新城
店”立整立改，将存在漏点的排烟管道部件进行了更换，
达到正常工作效果。

2020年 4月 26日，龙山区住建局已将垃圾清除完毕。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该企业立整立改，加强管理，按时采取洒水降尘
等措施，确保不出现扬尘污染问题。

今后将继续加强巡查执法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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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区仙城小区三号楼道北 10米左右有一废
品收购站，经常焚烧废旧电线，产生浓浓黑烟，味道
难闻，污染空气。

东辽县白泉镇锦绣龙城小区 12号楼外南 50米
左右，为小区以外的建筑空地常年无人管理，有人
将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偷运到这里，影响美化污染
周边环境。

龙山区桂枫园 6号楼一单元 103业主在外面生
炉子做饭，油烟污染严重，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

西安区阳光新城 B24号楼与山语城 A1号楼中
间的后山沟堆放很多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并且周
围居民在山上搭建厕所、开小片荒耕地，破坏生态
环境。

龙山区龙山大街原一酒厂职工宿舍楼后侧垃
圾点，有少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常年无人清理，
影响周围环境。

东辽县白泉镇安慈路安慈综合楼小区内有拆
除违建产生的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影响周围环境。

东辽县白泉镇档案局楼下“正宗黄泥鸽子”“过
桥米线”及档案局楼后“孔瘸子烧烤”，该三家饭店
违规排烟，油烟影响周围环境。

每天白天西安区高古村四组的官山采石场，在
西安区老道山测量土方，晚上将石头拉至山下进行
粉碎作业，噪声扰民，扬尘污染周围环境。该山脚
下的石头已被挖空 20米深，现采石场又将土方回填
至深坑，破坏了生态环境。

东丰县东丰镇朝中家属区（平房）的居民刘某
将捡拾的垃圾堆放在自家院内，从未清理过，污染
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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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

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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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

垃圾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8日，经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调查，“西安区仙城小区三号楼道北 10米左右的废品收购站”实为

“辽源市西安区振兴废品收购站”，距西安区仙城小区三号楼 30米左右，现场未发现有人焚烧物品及焚烧痕迹。现场走访附
近多家商户，均证实收购站没有焚烧过电线等物品，实为一位 80岁左右的女性老人在收购站附近垃圾点偶尔烧过物品。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6日，经东辽县住建局、东辽县综合执法局、东辽县白泉镇社区联合现场调查，东辽县白泉镇锦绣龙城小区

12号楼外南 50米左右，存在堆放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现象。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6日，经辽源市龙山区东吉房屋服务中心和向阳街道工作人员现场调查，龙山区桂枫园 6号楼一单元 103业

主有在外面生炉子做饭的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6日，经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调查，确实存在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和周围居民在山上搭建厕

所、开小片荒耕地的现象。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7日，经辽源市龙山区东吉街道和东吉房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调查，龙山区龙山大街原一酒厂职工宿

舍楼后侧垃圾点确实有建筑垃圾，但生活垃圾由环卫处进行日清，不存在常年无人清理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7日，经东辽县住建局、城管执法局、白泉镇联合现场调查，安慈综合楼院内南侧、东侧、北侧不同程度存在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以及住户堆放的杂物。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7日，经东辽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和白泉镇政府联合进行现场调查，被举报的三家经营业户的厨房均安装

了油烟净化设备，但均未正常使用，排烟管道未通过油烟净化设备直排。

经查，举报问题不属实。
2020年 4月 27日昼间、4月 30日夜间，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现场调查，该采石场 2019年 1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23日处于

停产状态。2020年 3月 24日，经灯塔镇政府安监部门批准该采石场进行开工前的设备维修和复垦等准备工作，未进行采石
和粉碎作业。

2020年 4月 27日，经辽源市自然资源局现场调查，辽源市西安区官山采石场正在开展表土及风化层剥离层倒运工作，临
时放至原采矿区域（符合相关规定）。矿山作业区内外未见土方回填深坑现象。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27日，经东丰县东丰镇政府工作人员现场调查，举报地点位于东丰镇朝鲜族中学家属区，刘某，72岁，一个人

居住此地，享受城镇低保待遇。家中房屋内外堆放的是拾荒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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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加大对露天场所焚烧
废弃物的监管力度，发现问题，依法严肃进行处理。

2020年 4月 28日，东辽县住建局协调锦绣龙城弘泰
物业公司将堆放的垃圾清理完毕。东辽县住建局、东辽
县白泉镇社区、东辽县综合执法局将加强对物业小区和
县城保洁的日常监管，严禁乱到垃圾等行为。

2020年 4月 26日，东吉房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将该
户炉子第一时间进行了清理，现已清理干净，并告知其以
后禁止在户外生火做饭。

2020年 4月 27日，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
责令周围两家居民将小片荒、堆放物立即进行整改，违建
厕所立即拆除。并组织专门人员对建筑垃圾进行集中清
理。2020年 4月 30日，经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
场核查，小片荒、堆放物整改完毕，违建厕所已经拆除，建
筑垃圾已清理完毕。

2020年 4月 27日，东吉房屋服务中心已开始对该处
建筑垃圾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2020年 4月 27日，东辽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已安排
工作人员对该小区院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及群众堆放
杂物进行了全面清理，并由社区通知业主严禁将垃圾乱
丢、杂物乱堆。

2020年 4月 27日，东辽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已经对
上述三户经营业主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均已整改
完毕。东辽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加大检查力度，对
县城内餐饮企业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装置情况进行全面
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要求该采石场加强现场管理，有
效控制粉尘、噪声污染。在获得政府和安监等部门批准
开工后，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粉尘、噪声监
测，依据监测报告作出处理决定。

辽源市自然资源局要求该采石场按照矿山作业要求
进行施工。

经协商，刘某答应将拾荒来的废品自行处理，配合做
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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